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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稅務局工作報告(民國 114年 9月至 115 年 3月) 

報告人：局長  吳毓紘 

壹、 本縣稅捐稽徵概況 

一、  本縣 114年度各項稅捐預算數 26億 6,600萬 7千元，截至 114年 12月底止，累計

實徵淨額 31億 1,351萬 8千元，預算達成率 116.79％。(不含罰金罰鍰及怠金) 

二、  115 年度各項稅捐預算數 28 億 4,834 萬 5 千元，截至 115 年 2 月底止，累計實徵

淨額 1億 2,826萬 6千元，預算達成率 4.50％。 

 

貳、 縣政工作重點執行現況 

一、 地價稅 

(一)辦理 114 年度地價稅開徵及催繳作業，截至 115 年 3 月 11 日止，查定件數 17

萬 7,964 件，查定稅額 7 億 5,669 萬 8,301 元，徵起件數 17 萬 2,223 件，徵

起稅額 7億 4,730萬 2,216元，徵起率 98.76%。 

(二)辦理 115年地價稅稅籍及使用情形清查作業，作業期間自 115年 1月起至 9月

止共 9個月，清查範圍包含本縣各鄉（鎮、市）地價稅適用特別稅率、減免稅

地及課徵田賦土地，截至 3月 11日止計改課地價稅 786筆，預估增加稅額 148

萬 2,854元。 

(三)自 114年 9月 1日至 115年 3月 11日止辦理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及工業用地

特別稅率申請案件 3,092件、騎樓走廊及公共巷道用地、寺廟用地減免案件 145

件及改課田賦案件 29件。 

(四)自 114年 9月 1日至 115年 3月 11日止運用各項課稅通報資料釐正地價稅籍、

覈實課徵並改課地價稅，計運用開工報告資料 652件，使用執照資料 946件、

營業資料及執行業務資料 4,314件、土地增值稅通報資料 120件、戶政單位門

牌整編、更改姓名及違章房屋資料 244件，預估增加稅額 18萬 7,136元。 

二、 土地增值稅 

(一)115年度受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現值申報，截至 2月底止，經審查核定應稅 1,115

件，稅額 1 億 23 萬 6,000 元；免稅及不課徵案件 3,084 件，免稅額 6 億 301

萬 9,000元，截至 2月底實徵淨額 7,472萬 4,000元，佔全年預算數 4億 9,748

萬元之 15.02%。 

(二)依土地稅法及工程受益費徵收條例規定辦理查調 115 年度土地移轉案件之土

地稅及工程受益費欠稅費案件，截至 2月底止計 4,199件。 

(三)依據財政部函發「企業或金融機構因併購移轉土地申請記存土地增值稅案件

注意事項」之規定，訂定本局「114 年度土地增值稅記存案件清查計畫」，針

對本局已核准企業或金融機構因併購移轉土地申請記存土地增值稅之管制案

件辦理全面清查。清查期間自 114年 9月 1日起至 9月 30日止，全縣應清理

件數計 87筆，經清查結果，均符合規定，依規定繼續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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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據財政部頒印之土地增值稅稽徵作業手冊重購土地退稅及管制作業規定，

訂定本局「114 年度重購土地核退土地增值稅案件清查計畫」，針對本局已核

准重購土地退還土地增值稅之管制案件辦理全面清查。清查期間自 114 年 10

月 1 日起至 10 月 31 日止，全縣應清理件數計 139 筆，經清查結果，計查獲

違章 1筆，已通知外轄機關追繳稅款，餘均符合規定；另有 23筆已逾管制期

間，依規定註銷管制檔免予列管，其餘 115筆繼續管制。 

三、 房屋稅 

(一)辦理 114 年期房屋稅開徵及催繳作業，截至 115 年 3 月 2 日止，查定件數 15

萬 6,457 件，查定稅額 11 億 7,834 萬 7,753 元，徵起件數 15 萬 4,827 件，

徵起稅額 11億 7,036萬 9,439元，稅額徵起率 99.32%。 

(二)辦理本縣 115 年度房屋稅稅籍及使用情形清查作業，截至 2 月底止清查改課

1,170件，預估增加稅額 534萬 7,098元。 

(三)運用建管、地政、戶政、社政、觀光、衛生、教育、消防等主管機關及國稅

局通報之各項資料，查對房屋稅稅籍檔案，以釐正稅籍，覈實課徵，自 114

年 9 月至 115 年 2 月底止總計通報 8,603 件，釐正或改課 4,338 件，預估增

加稅額 2,308萬 3,584元。 

(四)公告本縣 115年期房屋稅全國單一自住房屋現值一定金額為 169萬 4,100元，

全縣約有 5.2萬戶可適用優惠稅率 1%課徵房屋稅。 

(五)配合房屋標準價格於 114 年重行評定，調整本縣免徵房屋稅之住家用房屋現

值，由 10 萬 1 千元提高為 10 萬 2 千元，並自 115 年期起房屋稅開徵案件適

用，預估約有 500戶受惠，影響稅額約 60萬元。 

(六)為利 115 年期房屋稅順利開徵，並有效達成房屋稅差別稅率 2.0 新制政策目

標，針對新取得、出租等房屋，主動寄發輔導通知書計 4,813 件，輔導納稅

義務人在 115年 3月 23日以前申報適用優惠稅率，維護其權益。 

四、 契稅 

本縣契稅委託各鄉(鎮、市)公所代徵，截至 115年 2月底止，受理契稅申報計 635

件，查定稅額 1,497萬 2,827元，徵起件數 504件，徵起稅額 1,219萬 8,016 元，

已達預算數 7,081萬 8,000元之 17.22%。 

五、 使用牌照稅 

(一)為提高縣民購買使用低污染車輛的意願，本縣對完全以電能為動力之電動汽

車及電動機車至 119 年 12 月 31 日止免徵使用牌照稅。截至 115 年 2 月底止

電動汽車免稅計 1,417 輛、115 年免稅額 3,561 萬 2,950 元，電動機車免稅

計 6輛、115年免稅額 2萬 5,920元。 

(二)為加強使用牌照稅稽徵，執行使用牌照稅車輛清查作業，自 114 年 9 月起至

115年 2月底止績效： 

1.執行「車輛檢查作業計畫」，運用車牌自動辨識系統、全國停車格檔案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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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機關等逕行舉發之違規單等資料交查，查緝未完稅及報停、繳銷、或註

銷牌照車輛。本期間計查獲本縣涉嫌違章者 2,770件，應補徵使用牌照稅

182萬 5,806元，預估罰鍰 780萬 4,923元；查獲外縣市涉嫌違章者 2,256

件。 

2.免稅車輛清查作業，執行成果累計恢復課徵車輛 954 輛，補徵稅額 403 萬

1,876元。 

(三)落實愛心辦稅理念，提供主動、感動的服務： 

1.辦理「身心障礙者車輛減免使用牌照稅」作業，自 114年 9月起至 115年 2

月計辦理 1,737件、免徵稅額 602萬 5,525元(含主動核准免稅 441件、102

萬 9,674元)。 

2.於本府社會及勞動局發函輔導身心障礙者辦理重新鑑定時，同時提醒身心

障礙者，在完成重新鑑定後取得新身心障礙證明，使用牌照稅亦同時展延

免稅期限。經本局交查社會及勞動局身心障礙證明、戶政及監理單位等資

料，核對後仍符合免稅要件者，主動辦理繼續免稅並發簡訊通知納稅義務

人，自 114 年 9 月起至 115 年 2 月底止，計辦理 1,284 件，落實主動服務

精神。 

3.對社會及勞動局新申領身心障礙證明尚無申辦免稅案件，寄發通知單(含申

請書)宣導身心障礙者免徵使用牌照稅相關規定，請納稅人依規定申請以維

護權益，自 114年 9月起至 115年 2月底止，計辦理 409件。 

4.輔導車輛停駛、繳銷期間勿使用公共道路，以免被查獲受罰通知函。提醒

車主如要繼續使用車輛，請即向監理機關辦理復駛或重新領牌繳稅，以免

被查獲行駛或停放公共道路遭受處罰，自 114 年 9月起至 115年 2月底止，

計辦理 834件。 

(四)為簡政便民及節能減碳，自 112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使用牌照稅繳款書歸戶作

業，在同一直轄市或縣(市)內的車輛進行歸戶，每張繳款書限 5 筆車籍，超

過 5 輛者，採多張繳款書寄送。已辦理長期約定轉帳繳納者，亦可申請轉帳

繳納通知歸戶。自 114年 9月起至 115年 2月底止，計辦理 54件。 

六、 娛樂稅 

派員檢查自動報繳娛樂業者及調查查定課徵娛樂業者營業情形，依法課徵娛樂

稅。徵收自動報繳及查定課徵娛樂稅額自 114年 9月至 115年 2月底止共計 2,559

萬 7,971元。115年 1月至 2月底止共計 880萬 6,916元。 

七、 印花稅 

自 114 年 9 月至 115 年 2 月底止計代售印花稅票 439 萬 1,665 元，彙總繳納暨憑

證繳納稅額 6,536 萬 5,608 元，合計 6,975 萬 7,273 元。自 115 年 1 月至 2 月底

止計代售印花稅票 94萬 5,716元，彙總繳納暨憑證繳納稅額 1,821 萬 3,859 元，

合計 1,915萬 9,57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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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辦理南投縣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徵收作業 

(一)本縣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徵收自治條例自 97年 5月 1日起施行。 

(二)114年 9月至 115年 2月底止計查定稅額 1億 1,156萬 4,810元，已繳納 8,486

萬 7,663元。115年 1 月至 2月底止計查定稅額 6,036萬 4,440元，已繳納稅

額 4,595萬 5,050元。 

(三)自 97 年 5 月至 115 年 2 月底止計查定稅額 36 億 9,728 萬 5,616 元，已繳納

稅額 36億 6,291萬 133元。 

九、 欠稅清理 

(一)加強清理欠稅列為本局歷年重點工作之一，每日由專責人員會同法務部行政

執行署彰化分署辦理執行事項，並隨時依移送案件情況與彰化分署加強聯

繫、溝通，積極運用各項查調之途徑，將納稅義務人可供執行財產相關資料

移送彰化分署運用。 

(二)落實查緝遏止逃漏稅，增進國人誠實納稅意識，依據財政部訂頒「稅捐稽徵

機關清理欠稅作業要點」、「加強地方稅繳款書合法送達實施方案」暨財政部

賦稅署 100 年 11 月 3 日台稅六發字第 10004537070 號函訂定「115 年度清理

欠稅實施計畫」、「115 年度『追、追、追』追查小組清理欠稅作業計畫」，積

極辦理防止新欠、清理欠稅工作。 

(三)運用執行命令支票解繳線上建檔管制功能，由專責人員建置支票解繳明細，

達到統計及內部管控之功能，可提供隨時線上調閱方式即時回覆義務人（114

年 9月至 115年 2月底止計 2,260張支票）。 

(四)114年 9月至 115年 2月底止清理欠稅工作成果： 

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強制執行案件計 1 萬 752 件，金額 5,854 萬

4,644 元；徵起 5,593件，金額 3,107 萬 6,284 元；取得債權憑證 4,719 件，

金額 2,480萬 3,888元。 

(五)辦理違章案件審理作業，自 114 年 9 月至 115 年 2 月底止裁罰件數計 2,330

件（含併案），裁罰金額 632萬 7,627元。 

(六)114年 9月至 115 年 3月 6日止辦理訴願答辯 1件，行政訴訟答辯(含補充答

辯)計 3件。 

(七)114年 9月至 115年 3月 6日止受理納稅者權利保護申請案件 1件。 

(八)於每季結束之次月 5 日前統計本局截至上季辦理「納稅者權利保護案件工作

執行績效」，復請本局服務科於每季結束之次月 5日前，應更新本局網站資訊。 

(九)本局於每季結束之次月 5 日前依式填具納稅者權利保護案件辦理時效、已辦

結稅捐爭議溝通與協調案件、未提起行政救濟案件比率及納稅者滿意度調查

辦理情形彙報財政部。 

(十)依稅捐稽徵法第 34條第 1項及相關函釋規定，對轄內個人累計欠稅逾新臺幣

1,000萬元或營利事業累計欠稅逾5,000萬元之重大欠稅案件或重大逃漏稅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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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經確定後，於 114年 7月 1日至 12月 31日將公告內容刊登於機關網站，

本縣個人累計欠繳地方稅逾 1,000 萬元者計 1 件，無營利事業逾 5,000 萬元

欠稅案件。 

(十一)本轄納稅義務人因受美國對等關稅政策影響期間內，無法於規定繳納期間

一次繳清稅捐者，可申請免加計利息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捐，本局依財政部

114年 4月 17日台財稅字第 11404554260號令「稅捐稽徵機關受理納稅義

務人因美國對等關稅政策影響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捐審核原則」協助納

稅義務人從寬、從速辦理。114年 4月至 115 年 3月底止受理經核准延期、

分期繳納繳納案件共 10件，金額合計 123萬 1,255元。 

十、 加強為民服務、提昇稽徵效率 

(一)因應行動消費越來越普及，受理民眾臨櫃以信用卡繳稅，以提供更多元繳稅

管道，自 114年 8月起至 115年 2月底止共計辦理 2,469件。 

(二)設置專櫃提供全功能服務，採轄內跨區或全國跨區服務，並以隨到隨辦方式，

受理納稅人查詢、發證等服務。總、分局同步實施全功能服務櫃臺中午不打

烊服務措施，方便民眾洽公及申辦案件，自 114 年 8 月起至 115 年 2 月底止

計辦理 2萬 8,676件。 

(三)提供 24小時全年不休之網路申報服務，計有房屋稅、地價稅、土地增值稅、

契稅、印花稅及娛樂稅，供民眾更便捷的線上申辦服務，自 114 年 9 月 1 日

至 115年 2月 28日申辦案件共計 2萬 6,380件。 

(四)本局與本縣地政事務所以傳真方式辦理繼承、信託(塗銷信託)及與中區國稅

局、全國地方稅捐機關聯合跨機關等查欠案件，避免民眾往返各機關奔波，

以達簡政便民，114年 8月起至 115年 2月底止計辦理 1,772件。 

(五)民眾辦理戶籍遷徙、門牌證明書時，透過本局與本縣戶政事務所間之傳真方

式，辦理房屋稅納稅人及納稅狀態查證，提供民眾更優質服務，自 114 年 8

月起至 115年 2月底止，計辦理 506件。 

(六)本局與信義鄉、仁愛鄉、國姓鄉及魚池鄉公所辦理遠距視訊服務，自 114年 8

月起至 115年 2月底止計服務 4,963件。 

(七)持續推動為民服務「強棒計畫」、一條龍服務作業及提供戶籍遷徙稅務寶典、

便民服務稅務快報等宣導摺頁，以維護民眾租稅權益，期使縣民有感。 

(八)推動投中彰「便捷稅務通」跨區服務，將三縣市民眾經常申辦之稅務案件，

透過三地稅務機關跨區合作辦理，跨區服務項目除輔導民眾線上申辦外，亦

包含代收代轉服務 20 項、地方稅全功能服務櫃臺發證服務 27 項，共計合作

受理 47 項申辦服務，有效減少鄉親跨縣市辦理稅務事項所需時間及交通成

本，提升便民服務效能。 

(九)運用「稅務自動化服務機台」，提供民眾自助申請稅務文件，共計 16 項，包

含個人全國財產稅總歸戶清單、綜稅所得資料、本縣使用牌照稅、房屋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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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價稅繳納證明、補發當期繳款書、房屋稅當期稅籍證明及房屋稅、地價稅

課稅明細表等常用書證。 

(十)推動「稅籍異動即時通服務」，避免因詐騙、偷竊等因素造成不動產遭盜賣等

情形，可申請啟用稅籍異動即時通知服務，於不動產移轉申報地方稅時，機

先掌握異動資訊，防詐進一步，保障財產更安心，自 114年 8月起至 115年 2

月底止計受理 987件。 

(十一)推動「稅務到宅服務」，對於行動不便者(服務對象包括 65歲以上長者、持 

有身心障礙證明或行動不便者、因本人遭逢重大變故，或須照顧罹患重症

家屬致外出不便者)及產婦(產後兩個月內)等，貼心提供稅務到宅申請相關

稅務書證服務，實踐走動式服務精神。 

(十二)建立多元化溝通管道，提昇服務品質： 

1.設置「納稅人申訴中心及申訴熱線」電話，負責受理申訴案件，定期召

開為民服務檢討會，研提解決方案，以提昇為民服務品質。 

2.提供網際網路電子信箱供民眾反應意見，自 114 年 9 月起至 115 年 2 月

底止計受理 28 件。(局長信箱 7 件，民眾意見信箱 8 件，縣府民意信箱

13件) 

(十三)建立多元化繳稅管道，除代收稅款金融機構臨櫃繳稅外，提供自動櫃員機、 

晶片金融卡、活期儲蓄存款、信用卡、電話語音、便利商店、電子支付及

約定存款帳戶轉帳繳稅等繳稅通路，114 年 9 月 1 日起至 115 年 2 月 28 日

止上揭繳稅通路共計繳納 22萬 1,481件，有效提昇便民服務。 

(十四)運用「雲端視訊暨行動服務平臺」，提供本縣納稅義務人申請個人電子稅務 

文件，共計 9 項，包含房屋稅稅籍證明、房屋稅及地價稅課稅明細、房屋

稅、地價稅及使用牌照稅繳納證明與補發當年度開徵之繳款書。 

十一、 稅務法令宣導情形 

(一)為迅速傳達新頒（修）之稅務法令，對於關係民眾權益，隨時利用新聞媒

體加強宣導。114年 9月至 115年 3月 13日止計發布新聞稿數 144則。 

(二)運用中興、省都及山城廣播電台，每月安排同仁受訪並製播稅務宣導節目

單元，並於每日廣告插播稅務法令訊息。 

(三)利用轄內有線電視頻道跑馬燈、縣府 Line群組及本局臉書「投稅洽洽」加

強宣導各稅開徵、為民服務、舉辦活動、新頒(修)法規、e化服務、防詐及

節稅等訊息。 

(四)為增進國民正確納稅觀念與推廣多元化繳稅，落實宣導稅務知識，擴大宣

導層面並使租稅教育向下紮根，114年 9月至 115年 3月底止計辦理下列宣

導活動： 

1.國中、小師生暨親子「共讀稅遊趣」活動。 

2.國中、小師生及一般民眾「袋袋傳愛壓克力彩繪 DIY」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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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結合文康車巡迴活動辦理鄉親逗陣來、熟識咱的稅宣導活動。 

4.辦理山城、省都及中興廣播電台稅務專訪及租稅宣導活動。 

5.114年度「愛心捐贈發票換好禮-雲端福利店」租稅宣導活動。 

6.115年度「投稅雜貨店」租稅宣導活動。 

7.114年度結合統一發票辦理「智慧繳納地價稅 輕鬆快速 e指 Pay」宣導

活動。 

8.「投稅圖卡戰」租稅圖卡創作比賽。 

9.「好運廉廉～動物園奇幻租稅之旅」租稅宣導活動。 

10.「漫遊中興新村解謎趣」租稅宣導活動。 

11.結合社團法人臺灣省會計師公會辦理稅務業務座談會。 

12.結合南投縣地政士公會辦理租稅法令講習會。 

13.結合各機關團體辦理推行統一發票暨租稅宣導活動計 64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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